
— 18 —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教师评学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加强对教学工作

的过程管理，强化教学信息的反馈，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促进

学风建设，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教师评学的目的在于构建教与学双向反馈机制，进

一步完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加强对学生学习状态的评价、监测

和反馈，及时了解和解决学生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做

到因材施教；加强学风建设，引导学生以学为主，形成良好的学

习风气和意志品质，确保学生学习质量的提高。

第二章 教师评学范围

第三条 教师评学主体：全校承担本、专科教学任务的教师。

第四条 教师评学对象：任课教师本学期所教授的本、专科

教学班学生。

第三章 教师评学内容

第五条 任课教师从学习态度、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三个方

面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评价，评学表包含 10 个指标，每项指标占

10分，总计 100 分。

第六条 任课教师根据实际情况对每项指标按 A、B、C、D



— 19 —

四个等级进行打分。综合得分≥90 分为优秀，80～89 分为良好，

70～79 分为中等，69 分以下为差。

第四章 教师评学程序

第七条 教师评学工作由教务处和党委学生工作部统一组

织，各教学院（部）负责集中落实，每学期 1次。

第八条 任课教师对授课班级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评价，担

任不同课程教学的教师须按所授课程班级数填写相应份数的《教

师评学表》；合班授课可填一张《教师评学表》，但需填全各班级

的名称；多人授课时，每位教师都要对所授课班级进行评学。任

课教师应将填好的《教师评学表》及时交与学生所在院部。

第九条 各学院分年级分专业对教师评学表进行汇总整理，

并进行统计和分析，形成分析报告，经学院领导审核签字后报送

到教务处。

第十条 教师评学结果由教务处反馈给党委学生工作部、校

团委等部门，作为班级考核和学校有关评先评优活动的参考依据。

第十一条 每学期评学结束后，各教学院（部）应在规定时

间内将教师评学表纳入学院（部）教学档案存档。

第五章 教师评学要求

第十二条 所有在该学期承担教学任务的教师均应参加教师

评学，此项工作纳入教学常规工作。

第十三条 各教学院（部）评学前应组织任课教师认真学习

评学文件，熟悉评学指标，统一认识，明确目的，严肃认真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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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评学工作，使评价结果真实可信。

第十四条 各教学院（部）针对教师评学中反映的具体问题，

应采用多种方式向学生反馈教师评学情况，与学生共同探讨提高

学习成绩的方法与途径。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和党委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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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教师评学表
— 学年第 学期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注：担任不同课程教学的教师须按所授课程班级数填写相应份数的《评学
表》，合班课程可填一张《评学表》，但需填全各班级的名称。

课程名称 任课教师

授课班级人数 教师职称

课程性质
①通识教育必修课；②通识教育选修课；③学科基础课；
④专业必修课；⑤专业选修课。

评价
项目

评价指标
分
值

评价等级
得分

A（10） B（8） C（6） D（4）

学习
态度

1.尊敬师长，虚心好学，听
课认真，课堂情绪饱满。

10

2.遵守教学管理制度，出勤
率高，迟到现象少，不随意
出入教室，课堂秩序好。

10

3.自觉遵守教室文明守则
（实验、实训守则）。

10

学习
过程

4.自学能力较好，能做到课
前预习，课后复习。

10

5.注意力集中，主动接受并
理解教学内容。

10

6.思维活跃，积极参与教学
活动。

10

7.课后常和老师交流，主动
提问，积极参与辅导答疑。

10

学习
效果

8.学习积极性高，能按时完
成作业。

10

9.能较好地掌握本门课程
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
技能。

10

10.学生能运用本课程知识
分析、解决实际问题。

10

合计

学生学习情况分析及教学改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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